
01  核查线索

注意：检测、检验、检疫、鉴定以及权利人辨认或者鉴别等所需时间，
不计入前款规定期限。

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
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
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
定的除外。

文书：案件来源登记表



立案

不予立案

经核查，①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②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应当给予行政处罚；③属于本部门管
辖；④在给予行政处罚的法定期限内。

文书：立案审批表

（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三）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
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依法可以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可以不予立案：

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填写
不予立案审批表。

 文书：不予立案审批表

02  做出立案、不予立案决定

决定立案的，应当填写立案审批表，由办案机构负责人指定两名以上具有
行政执法资格的办案人员负责调查处理。

（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



03  中止调查和中止调查

中止调查

 终止调查
因涉嫌违法的自然人死亡或者法人、其他组织终止，并且无权利义务
承受人等原因，致使案件调查无法继续进行的，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负责人批准，案件终止调查。

（一）行政处罚决定须以相关案件的裁判结果或者其
他行政决定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或者其他行
政决定尚未作出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中止
案件调查：

（二）涉及法律适用等问题，需要送请有权机关作出
解释或者确认的；

（三）因不可抗力致使案件暂时无法调查的；

（四）因当事人下落不明致使案件暂时无法调查的；

（五）其他应当中止调查的情形。

中止调查的原因消除后，应当
立即恢复案件调查。



04  案件审核和法制审核

案件审核

（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二）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程序的；
      (在听证程序结束后进行法制审核)

（三）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情形。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
处罚的下列案件，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负责人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之前，应当
由从事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的人员进
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
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案件审核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案机构或者其他机构负责实施。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派出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实
施行政处罚的案件，由派出机构负责案件审核。办案人员不得作为审核人员。审核机构应当自接到审核材料
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审核机构应当自接到审核材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

可以延长。

审核的主要内容

法制审核

（一）是否具有管辖权；

（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是否清楚；

（三）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

（四）定性是否准确；

（五）适用依据是否正确；

（六）程序是否合法；

（七）处理是否适当。

审核机构对案件进行审核，区别不同情况提出书面意见和建议：

（一）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
准确、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
理适当的案件，同意案件处理意见；

（二）对定性不准、适用依据错误、程
序不合法、处理不当的案件，建议纠正；

（三）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
建议补充调查；

（四）认为有必要提出的其他意见和建
议。



 05   审 批
对于拟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办案机构应当将案件材料、行政处罚建议及审核意
见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并依法履行告知等程序。

部门负责人审批 对于建议给予其他行政处理的案件，办案机构应当将案件材料、审核意
见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查决定。

文书：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行政处罚建议）审批表

集体讨论审批

文书：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行政处罚建议）审批表+集体讨论
会议纪要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下列案件



 06   告 知
拟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陈述权、申辩权。

一般案件的告知

文书：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行政处罚告知）审批表+行政处罚
告知书

听证告知

文书：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行政处罚建议）审批表+集体讨论
会议纪要

作出的行政处罚属于听证范围的，还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当事人自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
弃此权利



07  申   辩

复核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
处罚决定后，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
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当
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予以采纳，不得因当事人陈
述、申辩或者要求听证而给予更重的行政处罚。



08  听   证 （一）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

（三）对自然人处以一万元以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十万元以上罚款；

（二）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或者营业执照；

（四）对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价值总额达到第三项所
列数额的行政处罚；

（五）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听证范围：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拟作出下列行政
处罚决定，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听证程序

受理当事人申请 当事人在告知书送达回证上签署意见

自收到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提出。当事人以口头形式提出的，办案人员应当将情况记入笔录，并由当事
人在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确定主持人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当事人要求听证的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确定听证主持人。听证主持人由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指定。必要时，可以设一至二名听证员，协助听证主持人进行听证。

办案人员应当自确定听证主持人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案件材料移交听证主持人，由听证主持人审阅案件材料，
准备听证提纲。

听证主持人应当自接到办案人员移交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确定听证的时间、地点

听证主持人应当于举行听证的七个工作日前将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办案人员，并退回案件材料。

公开举行听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于举行听证的三个工作日前公告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案由以及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听
证
程
序

听证通知

应当于举行听证的七个工作日前将听证通知书送达当事人。

第三人参加听证的，听证主持人应当在举行听证的七个工作日前将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第三人

举行听证，制作听证笔录。听证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撰写听证报告

经过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需进行第二次法制审核。



09  审查决定

部门负责人审查决定

审查决定的内容

经对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审核意见、当事
人陈述和申辩意见或者听证报告等进行审
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决定：

文书：行政处理决定审批表+处罚决定书草稿

集体讨论审查决定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
为给予行政处罚的下列案件

（三）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二）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程序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情形。

文书：行政处理决定审批表+处罚决定书草稿+集体讨论会议纪要

（一）确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
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确有违法行为，但有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情形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予行政处罚；

（四）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辖的，移送其他行
政管理部门处理；

（五）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10  处罚决定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
人不在场的，应当在七个工作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加盖
本部门印章



11  公    示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出的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向社会公开。



12   执    行

强制执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且在收到催告书十个工作日后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在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当事人作出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
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指定银行或者电子支付系统
缴纳罚没款。

加处罚款：当事人逾期不缴纳罚款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每日按罚款
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



13  结    案

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有以下
情形之一的，办案机构应当
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填写结案
审批表，经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负责人批准后，予以结案

（一）行政处罚决定执行完毕的；

（二）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的；

（三）案件终止调查的；

（八）其他应予结案的情形。

（四）确有违法行为，但有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情形
的，不予行政处罚；

（五）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予行政处罚；

（六）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辖的，移送其
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七）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